关于进一步做好重度残疾人医疗服务及保障工作的通知
国卫办医发〔2016〕1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计生委、民政厅（局）、财政厅（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残疾人联合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人口计生委、民政局、财务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残疾人联合会： 
　　为贯彻落实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意见》（国发〔2015〕7号）等有关要求，进一步做好重度残疾人医疗服务及保障工作，提高重度残疾人健康水平，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重度残疾人医疗服务及保障工作的重大意义 
　　重度残疾人疾病负担重、劳动能力低，贫困比例较高。加强医疗服务和保障工作，帮助重度残疾人摆脱贫困和疾病困扰，是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是实施精准扶贫、保障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的迫切要求。长期以来，党和政府高度关注残疾人的权益保障，采取有力措施，积极推进残疾人事业发展，提高残疾人医疗服务水平，逐步完善残疾人，特别是重度残疾人的医疗服务和保障机制。 
　　各级卫生计生、民政、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残联等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工作部署，高度重视，从实施“健康扶贫”、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和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高度，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重度残疾人的医疗服务及保障工作。 
　　二、持续改善重度残疾人医疗服务 
　　（一）建立健全重度残疾人医疗服务体系。各地要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40号）精神，完善相关扶持政策，简化、优化审批程序，加大监督指导力度，推进康复医院、护理院等医疗机构的规范建设与发展。要统筹医疗服务资源，推动医疗机构与康复、疗养、护理等机构之间的转诊与合作；提高基层、社区公共卫生服务机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推动建立完善“上下联动、急慢分治，分级诊疗、分阶段康复”的服务体系，方便重度残疾人等群体获得系统、规范、便捷的医疗服务。 
　　（二）提高重度残疾人医疗服务能力。各地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要规范执行重度残疾人相关疾病及康复诊疗护理指南、临床路径等；有针对性地加大临床医护人员、康复治疗专业技术人员等的培训力度，切实提高重度残疾人医疗服务规范化水平。 
　　（三）改善重度残疾人看病就医感受。各地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要落实《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国卫医发〔2015〕2号）、《关于进一步深化优质护理、改善护理服务的通知》（国卫办医发〔2015〕15号）有关要求，改善医疗护理服务，为重度残疾人等行动不便患者提供轮椅等便民设施，完善无障碍和防滑防跌倒设施，切实方便残疾人就医，改善残疾人看病就医感受。 
　　三、切实落实重度残疾人医疗保障的各项政策措施 
　　（一）将符合规定的医疗康复项目纳入基本医保范围。各地在落实《关于将部分医疗康复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范围的通知》（卫农卫发〔2010〕80号）基础上、按照《关于新增部分医疗康复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障支付范围的通知》（人社部发〔2016〕23号）文件要求，将康复综合评定等医疗康复项目按规定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基金承受能力，按照保基本的原则，适当增加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范围的医疗康复项目。 
　　（二）加大重度残疾人大病保险、护理补贴等保障力度。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民政、卫生计生等部门要落实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52号）文件精神，健全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对于符合条件的重度残疾人，要及时发放护理补贴。同时，要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意见》（国办发〔2015〕57号）文件要求，全面建立完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对罹患大病的重度残疾人等参保人员政策范围内的医疗费用按规定予以支付。 
　　（三）做好重度残疾人医疗救助工作。各地要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 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5〕30号）等有关文件要求，对符合条件的重度残疾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缴费部分给予补贴，其中，属特困人员的给予全额资助，属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的给予定额资助，保障其获得基本医保服务。重度残疾的重点医疗救助对象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政策范围内的住院费用中，对经基本医保、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及各类补充医疗保险、商业保险报销后的个人负担费用，在年度救助限额内按不低于70%的比例给予医疗救助。对救助后仍有困难的，要充分发动社会慈善力量予以帮扶。
　　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民政、财政、卫生计生和残联等部门要制订完善具体制度和措施，保障有关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四、进一步做好重度残疾人就医费用结算服务 
　　（一）推进重度残疾人异地就医结算工作。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落实《关于进一步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医疗费用结算工作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14〕93号）、《关于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跨省就医费用核查和结报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卫基层发〔2015〕46号）等有关要求，有序推进基本医保异地结算工作，为行动困难、确需异地就医的重度残疾人等患者提供便利。 
　　（二）推行医疗保障和医疗救助的“一站式”服务。要切实加强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疾病应急救助等制度的互联互通，形成合力。推动整合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结算平台和信息系统，在医疗机构设立“一站式”服务窗口，逐步实现就医费用一次性即时结算。有条件的地方应当推广重度残疾人“先诊疗、后结算”制度，减少重度残疾人垫付费用和往返报销。相关经办管理部门对重度残疾人即时结算的医疗费用要加强审核，及时支付。 
　　各地卫生计生、民政、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残联等部门要建立健全沟通机制，积极协同配合，共同做好残疾人医疗服务和保障政策制定和实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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